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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108 年第 1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

提 案 追 蹤 列 管 表 - 案 1 

提案 

編號 

107 年第 4 次座談會提案第 3案 

案由 建議華儲公司視貨量機動調整進口、出口倉通關作業。 

說明 
出口倉貨量較少時，將出口倉調整爲進口倉，以消化進口倉

貨量。 

辦理 

情形 

一、有關機動調整進、出口倉通關一節，為符合海關管理進

出口貨棧辦法規定，請有實際作業需求之業者事先與華

儲公司協商，俾利該公司向海關申請並於海關同意後辦

理。 

二、有關建議華儲公司勿將停車位外租予卡車公司一節，目

前該公司外租之停車位原為提供業者免費使用，惟因控

管不易，遭少數業者長期佔用，反造成其他業者諸多抱

怨及管理困擾，故該公司將部分區域規劃為出租車位，

開放貨運、報關、承攬及快遞等有通關需求之業者租

用；另前述停車位均非碼頭區域，對於進口提貨、出口

卸貨應無直接影響；又該公司現已透過門哨保全加強管

理進場車輛，並施以單向車流控管，紓緩尖峰時段之壅

塞情形，加速業者提領時效。 

會議 

決議 
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。 

是否 

繼續 

列管 

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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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第 1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

提 案 追 蹤 列 管 表 - 案 2 

提案

編號 
107 年第 4 次座談會提案第 5案 

案由 為加速通關，建議報關證可通行於各倉棧，勿再換領陪檢證。 

辦理

情形 

一、按「貨棧之設置，須為堅固之建築，且具有防盜、……及

其他確保存貨安全與便利海關管理與驗貨之設備。……」

「貨棧門禁管制措施……二、倉庫應置專人管理，人員出

入須憑證件或許可文件，報關、報驗人員或貨主因陪同查

驗、檢驗、檢疫、取樣或看樣而進入倉庫者，無現場關

（官）員或經海關核准自主管理業者之專責人員在場下嚴

禁碰觸貨物，查驗或作業完畢應將貨物包裝恢復原狀後迅

速離開，不得逗留。」「進出口貨棧、貨櫃集散站申請或

經海關指定自主管理，……並應設有獨立之警衛部門，負

責執行貨櫃（物）進出站（倉）之查對、門禁管制及櫃場

（倉棧）巡邏；警衛人員需著制服，以資識別。……」海

關管理進出口貨棧辦法第 5 條第 1 項、第 13 之 2 條及貨

棧貨櫃集散站保稅倉庫物流中心及海關指定業者實施自主

管理辦法第 5 條第 2 項訂有明文；復依據本關 107 年第 7

次業務檢討會關務長指示各監管單位應督請各貨棧落實執

行強化門禁管理；另參據本關貨棧通關業務人員風險管控

措施專案稽核計畫，強調人員進出管制之重要性；爰有效

管理各倉棧管制區人員秩序及貨物安全有其適法性及必要

性。 

二、查目前各貨棧均已依海關要求建立門禁管理機制，將管制

區域分區管理並建立訪客辨識制度，詳實記錄出入人員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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訊及配戴識別證俾利可疑人物辨識，以維護出入管控安

全。其管理方式尚符合前揭規定及目前全球貿易安全與便

捷標準架構下之供應鏈安全要求以及 AEO 商業夥伴安全驗

證基準。 

三、依據報關業設置管理辦法第 24 條規定:「報關業僱用辦理

報關業務之員工，……應於僱用時向海關申請登記，領取

報關證，……在海關轄區內辦理報關業務之報關業員工，

均應佩帶報關證……。」報關證之目的係證明報關業員工

為辦理報關業務時之合法代理人。以報關證通行於各貨

棧，因須建立整合之人事資料庫及分享資訊，其中可能涉

及公務機密外洩及個資保護，況且實務上並非所有領取報

關證之報關業員工均有出入貨棧之業務需求，故基於行政

目的與手段間之比例原則，尚不宜耗費行政資源建立整合

門禁系統，故仍不宜以報關證通行於各倉棧。 

會議

結論 

基於尊重倉棧門禁自主管理，請業務二組與各倉棧業者研議門

禁系統結合報關證之可行性。 

是否
繼續

列管 

列管追蹤(主辦單位:業務二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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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第 1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

提 案 追 蹤 列 管 表 - 案 3 

提案

編號 
107 年第 4 次座談會臨時動議第 1案 

案由 

出境旅客攜帶貨物出口通關手續之投單時間為星期一至星期五

自上午 9 時至下午 3 時 30 分止，可逕向海關課稅處(稽查組服

務課)辦理。惟旅客隨身攜帶之貨物，須於向航空公司辦理報
到前辦妥貨物通關程序，如旅客未能於正常上班時間內向航空

公司辦理報到者，須提前於正常上班時間內向臺北關業務一組

辦理貨物通關及存關手續，造成旅客攜帶貨物通關及處理後續

相關事宜之不便，請改善前揭不便之投單時間及手續。 

辦理

情形 

一、 出口業者或旅客於非正常上班時間，如有急需通關之出口

貨物，建議仍以一般貨物方式辦理通關，向本關通關單位

(竹圍分關、快遞機放組)提出書面申請，經核准後辦理。

本關稽查組辦公場所位於機場航廈，無存放貨物之處所，

惟基於服務旅客，依 107 年 11 月 5 日北普稽字第

1071045407 號公告內容，在正常上班時間受理旅客辦理

通關業務。 

二、 旅客如因貨物特殊性質須自行攜帶出口始能完備運送交

付，且僅有非上班時段班機可供搭乘，可事先提出書面申

請，本關將視個案狀況酌予考量，例如延長收單時間，或

配合加班，以方便旅客通關，提升服務效能。 

會議

結論 
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。 

是否

繼續
列管 

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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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第 1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

提 案 追 蹤 列 管 表 - 案 4 

提案

編號 
107 年第 4 次座談會臨時動議第 4案 

案由 
請將快遞例假日預報艙單結束時間由目前晚上 7 時改至晚上 10

時，以降低快遞業者人工成本。 

辦理
情形 

本案經聯繫關務署，獲復現行快遞例假日預報艙單結束時間為

晚間 7 時乃當時與報關公會協調結果，短時間不宜變更。惟

查，因假日後艙單預報時間緊迫，為業者可達成預報率，本關

原則同意於快遞例假日預報艙單結束時間延長至晚間 10 時，

將報署研議之。 

會議

結論 
本案依辦理情形賡續辦理。 

是否

繼續
列管 

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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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公務行銷及政令宣導            

第一則：落實納稅者權利保護法，保障納稅者基本權利 

一、 納稅者權利保護法是一部保障「納稅者權利」的專法，也是各類 

稅捐法令中關於納稅者權利保護規定的特別法，已於 105 年 12

月 28 日制定公布，並於 106 年 12 月 28 日施行。 

二、 為配合納稅者權利保護法之實施，本關 107 年已舉辦 14 場對外

講習及宣導會，以利外界充分瞭解相關法規及配套措施，並於關

本部大樓、稽查組（桃園國際機場）、竹圍分關、松山分關郵務

課、檢查課（臺北松山機場）及業務二組新竹業務課（新竹科學

工業園區）等通關點，選任 8 名資深關務人員擔任納保官及諮詢

窗口，納稅者面對「稅捐爭議之溝通與協調」、「申訴或陳情」

及「行政救濟之諮詢與協助」等事項時，可以與各通關點納保官

聯繫，納保官將發揮專業能力，善盡職責，以保護納稅者合法權

利。 

三、 關務署網頁（https://web.customs.gov.tw）設有「納稅者權利

保護專區」，除提供宣導資料、相關法規、納保官姓名及聯絡方

式、民眾常見問答等資訊外，另提供納稅者線上申辦功能，可透

過電子郵件信箱及申辦案號於線上查詢辦理進度，透過簡便申辦

程序，落實納稅者權利保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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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則：廠商自國外進口英國產製蘇格蘭威士忌酒，應於申報進儲保   

稅倉庫或物流中心時，即檢附蘇格蘭威士忌酒齡及產地證明

書 

一、 廠商報運進口英國產製蘇格蘭威士忌，申報貨品分類號列第

2208.30.00.00-0 號，輸入規定為「462」（進口英國蘇格蘭威

士忌酒，應檢附英國海關核發之蘇格蘭威士忌酒酒齡及產地證明

書）、「463」(應檢附財政部核發之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影本)

及「W01」(輸入酒品應向財政部申請辦理輸入查驗)。 

二、 按關稅法第 58 條第 1 項規定，存入保稅倉庫之貨物，雖處於保

稅狀態，實際上已進入國境，屬進口貨物。據此，業者自國外報

運貨物存入進儲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即屬進口行為，應依相關輸

入規定辦理。 

三、 依據經濟部國貿局對輸入規定「462」函釋，自國外進口英國產

製蘇格蘭威士忌酒，應檢附英國海關核發之蘇格蘭威士忌酒酒齡

及產地證明書(C&E 94J 證明書)正本，始得以 D8 報單申報進儲

保稅倉庫及物流中心。前揭產地證明書正本經海關查核無訛後於

正面註明進儲之 D8 報單號碼並加蓋職章後，還予業者持憑辦理

「W01」輸入酒品查驗及嗣後以 D2 報單(保稅貨出保稅倉進口)申

報完稅進口時核銷數量。 

四、 輸入規定「463」查核時點為進入課稅區時，進口人自國外進口

洋酒申請進儲保稅倉庫或物流中心，可免依輸入規定「463」取

具菸酒進口業許可執照。提醒保稅業者留意上述規定，若仍有疑

慮或有保稅相關問題，歡迎來電(03)383-4265 分機 311、318 洽

詢，將有專人為您服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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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則：報關業辦理自由貿易港區跨關區報關應配合辦理事項 

一、報關業申請跨關區報關時，應向原核發報關業務證照之關區申請

核准，並重新申請報關箱號，申請書應敘明申請跨關區報關業者

之相關資料及其指定接洽公務之他關區報關業名稱、負責人姓名、

統一編號、地址、電話號碼、傳真機號碼、電子郵件信箱位址。 

二、跨關區報關箱號由原核發報關業務證照之關區重新編號及負責維

護，並於核准後通知其他關區。 

三、報關業受固定進出口人長期委任跨關區報關者，其長期委任報關

資料，由受理之關區負責建檔，其他關區一體適用。 

四、跨關區報關報單及轉運申請書收單編號，應填報貨物所在地關區

之通關單位代碼，惟報關業箱號欄應以跨關區報關箱號申報。 

五、跨關區報關案件之查驗、分估、徵稅、放行、審核、簽證、理單

等作業，依規定向貨物所在地關區辦理。 

六、適用於自由貿易港區跨關區報關報單類別及範圍規定如下： 

（一）F1報單。 

（二）F3報單。 

（三）F4 報單貨物輸出人及買方海關監管編號均為自由港區事業者。 

（四）F5報單貨物輸出人海關監管編號為自由港區事業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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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則：免稅商店銷售貨物予入境旅客，視同入境旅客自國外採購攜  

        帶入境，俟入境通關時，應依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  

        放辦法辦理 

一、法令依據: 

  (一)免稅商店設置管理辦法第 8條第 2項：「免稅商店銷售貨物予 

      入境旅客，視同入境旅客自國外採購攜帶入境，俟入境通關時 

      ，依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辦理，超過免稅限額 

      部分，應依法繳納關稅、貨物稅、菸酒稅、菸品健康福利捐及 

      營業稅」。 

  (二)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報驗稅放辦法(下稱驗放辦法)第 4條規  

      定：「入境旅客攜帶行李物品，其免稅範圍以合於其本人自用  

      及家用者為限」。 

  (三)驗放辦法第 4條附表「入境旅客攜帶自用農畜水產品、菸酒、  

      大陸地區物品、自用藥物、環境及動物用藥限量表規定」及同 

      辦法第 11 條第 1項規定，每位年滿 20 歲之成年旅客以供自用 

      目的攜帶菸酒類產品入境之限量(含免稅)規定如下，惟進口後  

      不得做營業用途使用： 

1. 酒類：每人每次攜帶酒類以 5 公升為限(但未開放進口之大陸

地區酒類以 1公升為限)，其中 1公升得免徵進口稅。 

2. 菸品：每人每次攜帶菸品限量為捲菸 5條(1,000 支)、或菸絲 

5 磅、或雪茄 125 支，其中捲菸 200 支或菸絲 1磅或雪茄 25 支 

(3 者擇 1)得免徵進口稅。 

  (四)驗放辦法第 11 條第 2項規定：「旅客攜帶前項准予免稅以外 

      自用及家用行李物品 (管制品及菸酒除外) 其總值在完稅價格 

      新臺幣 2萬元以下者，仍予免稅。……」。 

二、邇來時有旅客向海關反映，免稅商店櫃員於促銷菸酒時，允由個  

    人購買超量菸酒，或由領隊以個人名義代所屬團員一併購買並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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帶入境，櫃員並未提醒旅客入境之申報規定，致通關時遭海關查

扣而生紛爭、影響商譽；爰請免稅商店業者於販售菸酒或其他應

稅物品(例如：皮件、手錶……)時，一併提醒旅客入境免稅暨申

報規定，如所攜帶行李物品超逾免稅範圍者，應主動經由紅線(應

申報)檯通關，向海關申報查驗；如未據申報攜帶超逾免稅規定之

菸酒或應稅物品，逕擇綠線(免申報)檯通關入境經海關查獲者，

超出部分將按下列規定分別處沒入及罰鍰： 

(一)菸酒：依菸酒管理法第 45 條及菸酒查緝及檢舉案件處理作業要

點第 45 條第 2 項規定，沒入該貨物，並分別按每公升酒處新臺

幣(以下同)2,000 元、每條捲菸處 500 元、每磅菸絲處 3,000

元、每 25支雪茄處 4,000 元罰鍰。 

(二)總價值超逾 2 萬元之自用家用行李物品：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39

條規定，沒入該貨物。 

三、案例：108 年 1 月 25 日，本國籍入境旅客許○○未據口頭或書面

申報，逕擇由綠線（免申報）檯通關，經海關予以攔檢結果，於

渠手提行李內查獲未申報菸計 6 條，除免稅菸 1 條當場驗放外，

餘超量菸 5 條，依據菸酒管理法第 45 條第 4 項、菸酒查緝及檢

舉案件處理作業要點第 45 點第 1 項第 3 款規定，處罰鍰 2,500

元並沒入貨物；依該名旅客現場出具之購買收據所載，所攜香菸

6 條係於當日 23 時 48 分及 52 分許，分別自桃園國際機場 2 間免

稅商店所購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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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則：依據本關 108 年 2 月 1 日北普竹字第 1081005321 號公告， 

        本關於 107 年起推動快遞貨物分艙單預報制度，為能順利推 

        動，採分階段施行，初期以預報量 90%為目標，最後依法須 

        達 100% 

一、108 年 2 月 11 日至 3 月 17 日期間，快遞業者未達以下標準者，

得處以警告： 

（一）108 年 2 月 11 日至 17 日期間，每週分艙單預報量未達 80%者。 

（二）108 年 2 月 18 日至 24 日期間，每週分艙單預報量未達 85%者。 

（三）108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17 日期間，每週分艙單預報量未達

90%者。 

二、108 年 3 月 18 日以後，每週統計 1 次，未達 90%之快遞業者，處

分如下： 

（一）未經處分或處分警告未達 3次者，得處以警告。 

（二）經警告 3次仍未改善者，得處以罰鍰： 

1.第 1 次處罰鍰新臺幣 6,000 元。 

2.第 2 次處罰鍰新臺幣 12,000 元。 

3.第 3 次處罰鍰新臺幣 18,000 元。 

4.第 4 次處罰鍰新臺幣 24,000 元。 

5.第 5 次以上處罰鍰新臺幣 30,000 元。 

三、罰鍰處分達 5 次以上仍未改善者，得停止其分艙單傳輸作業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12 

 

附件 3 

108 年第 1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

提案

編號 
第 1案 

提 案 

單 位 

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

商業同業公會 

案由 請公布機動隊處理快遞緝案事件處理程序。 

說明 
例如取樣化驗，時間？單位？仿冒等，往往快遞貨物最後貨主

不取貨，變成歷史案件，不是終了案件放著不管，且一問三不
知。 

海關

意見 

一、本關機動稽核組處理快遞緝案程序如下： 

(一) 一般申報不符案件，經確認實際貨物名稱、數量及產地
等後，即移通關單位辦理後續通關或簽擬處分作業。 

(二) 涉及刑事案件(如藥事法、農藥管理法、商標法等)，儘

速依鑑定或主管機關判定結果，移送司法機關偵辦;行
政罰部分依查得事證進行裁處，如有刑事優先適用者，

則待刑事確定後再行裁處。 

(三) 未申報之私運案件原則上貨物移本關私貨倉庫，依海關
緝私條例處以罰鍰併沒入貨物。 

(四) 開箱查驗貨物皆會同倉棧業者或報關業者辦理，所查獲

案件均列管追蹤，未有放任不管情事。 
二、進口人或報關業者有任何疑義，均可向查獲關員、承辦關 

員或其直屬主管詢問相關法規及後續處理情形，應無一問

三不知情事。 

會議

結論 

本案依海關意見辦理，請落實執行，並及時告知業者相關案件

所依據之法規及處理情況。 

是否

列管 
不予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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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第 1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

提案

編號 
第 2案 

提 案 

單 位 

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

商業同業公會 

案由 請海關加強新進海關職場訓練。 

說明 
新任海關出口關員，為增強對業務嫺熟度更應主動幫助讓出口 
貨物放行上飛機，而非為準時下班不幫忙處理；另華儲出口滾 

動式海關應再加強機動性的服務。 

海關
意見 

一、 本關內部各單位均已定期或不定期舉辦教育訓練及經驗交 

流分享，以提升同仁業務熟稔程度；新進關員於實務訓練

階段亦有指派資深關員輔導。 

二、 本關各通關單位均已明定報單收單時間，如逾正常上班時

間仍有快遞單位代為辦理出口貨物通關事宜，應無為準時

下班而不幫忙處理之問題。本關將持續對新進人員進行教

育訓練，使其具有服務熱忱。 

三、 海關業務繁雜，資深關員亦可能有偶遇疑難情形，建議相

關業者如有通關疑義或問題，可即時向本關當班主管反映

以協助處理。 

會議

結論 

本案依海關意見辦理，請落實特殊案件個別處理原則，並依過

去案例找出判斷依據檢討改進，避免類似問題重覆發生。 

是否

列管 
不予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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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年第 1 次通關業務座談會 

提案

編號 
第 3案 

提 案 

單 位 

台北市報關暨航空貨運承攬

商業同業公會 

案由 請海關駐守倉庫人員配戴名牌，或著具辨識度海關服裝。 

說明 
現在仍有部份海關駐守倉庫人員既未配戴名牌亦無穿著足以辨
身份的服裝，讓業者無法辨識，且辦公室桌上也沒有名牌，業

者洽公時不知如何稱呼？ 

海關

意見 

本關駐庫關員值勤時均依海關緝私條例第 15 條及關務人員制

服管理要點規定著制服或配戴海關職員證或機場通行證，辦公

室內辦公桌亦放置有座位名牌。 

會議

結論 
本案依海關意見辦理，並請落實定期抽核。 

是否

列管 
不予列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